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5號

原      告  韓德勤    住○○市○鎮區○○路0段000巷0弄0號

訴訟代理人  張淵森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煜堯律師

被      告  吳姿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被告應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名義回復登記為原

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

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

之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

之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2年5月23日具狀

追加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為先位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

199頁），經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

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原為夫妻關係，原告於99至101年間陸續以匯款方式贈

與被告共新臺幣（下同）800萬元（下稱系爭800萬元），並

於103年間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下稱

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另於000年00月間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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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示之保單（以下合稱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

方式贈與被告。

　㈡詎被告竟㊀於110年7月21日晚間某時許，在桃園市○○區○

○○路000巷0弄00號住處，使用手機網際網路連結FACEBOOK

（下稱臉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在其

臉書首頁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為故意

誹謗；㊁另以下列方式對原告為故意偽造文書：⒈於107年1

月2日在訴外人即原告之父韓厚城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郵局保單）「被

保險人」欄位偽簽原告之姓名。⒉於103年2月21日偽簽原告

之姓名而成立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號碼0000

00000000號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三商44479保單）；復於104

年3月1日偽簽原告之姓名將系爭三商44479保單之要保人自

原告變更為被告。⒊於104年11月19日偽簽原告之姓名而成

立三商美邦保單號碼0000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

三商68004保單）。

　㈢被告所為上開行為係刑法明文處罰之故意侵害行為，已構成

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撤銷贈與之事由，原告復業向被告

為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爰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

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及系爭保

單；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則以民事訴之追加暨準備狀㈠繕本

之送達為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先位依系爭借

名登記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

179條之規定，如認兩造間並未就系爭土地成立系爭借名登

記契約，則主張系爭土地亦係原告贈與被告，且該贈與業經

撤銷，故備位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㊀被告應將系爭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㊁被告應將系爭保單要保人名義回

復登記為原告。㊂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㈠就原告主張其故意誹謗部分，其雖有張貼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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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但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

原告，故未有侵害原告之行為；又縱其有誹謗之故意，原告

於110年7月21日即知悉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內容，

卻於111年7月21日始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

斥期間；何況原告亦曾對其表示宥恕。㈡就原告認為其故意

偽造文書部分，系爭郵局保單上原告簽名是韓厚城所為，不

是其；系爭三商44479保單、系爭三商68004保單上原告之簽

名均是其經過原告之授權所簽，且原告亦均知悉此2份保單

之存在。故其對原告並無何故意侵害行為，原告自不得撤銷

贈與。㈢另關於系爭土地，係原告贈與其，並非有系爭借名

登記契約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依論述需要為

部分刪減及文字修正）：

  ㈠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

記為被告所有。

  ㈡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

原因取得應有部分6分之1。

  ㈢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

原因取得應有部分23分之1。

  ㈣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保單要保人、被保險人原均為原

告，嗣要保人變更為被告。

  ㈤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原為原告，嗣於109年12月

18日變更為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

　1.經查，原告主張自98年至106年間將系爭800萬元贈與被告，

復於000年00月間將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方式贈

與被告等情，業據被告確認無誤（見本院卷二第55、115

頁），並有被告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7月13日保誠總字第1120955號函文所附資料足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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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一第413至415頁、第421至423頁、卷二第111至113

頁），首堪確認。

　2.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是否對原告構成

刑法處罰之誹謗：

　⑴查原告主張被告曾於前揭時間、地點，使用手機網際網路連

結臉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公開在其臉

書首頁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等節，業為被告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並有臉書頁面擷圖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已堪認定。

　⑵又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

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

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

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

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

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又散布之文

字倘依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觀，或依其文詞內容所引

發之適度聯想，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如足以使人產生

懷疑或足以毀損或貶抑被害人之人格聲譽，或造成毀損之可

能或危險者，即屬刑法第310條所處罰之誹謗行為；且所謂

散布於眾之意圖，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

眾得以知悉其內容之意圖而言，行為人如有散布於眾之意

圖，則不問已否達於大眾週知之程度，均無解於本罪之成

立；而所謂誹謗故意，係指行為人對其指摘或傳述之事足以

損害他人名譽有所認識，並且進而決意加以指摘或傳述該事

件具體內容之主觀犯罪故意。

　⑶經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描述原

告與他人有婚外情且利用上班時間車震、不顧兒女，顯係指

摘、傳述原告有悖於婚姻忠誠、家庭維護之情事，依一般社

會通念，顯已足影響他人對原告之評價，而原告並非公眾人

物，其男女關係、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自無忍受他人指

摘、傳述其個人感情、婚姻生活之義務，是於此情形，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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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論自由應完全退讓於原告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是被

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⑷被告雖辯稱：其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原告，故未有

侵害原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

貼文，其瀏覽權限均設定為「公開」，且另附有其與「韓德

勤」之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如被告僅

單純抒發心情，並無針對原告之意，實無必要將貼文均設定

為公開，使公眾均得瀏覽，更無必要載明「韓先生」，甚至

附上其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使閱覽之公眾均得輕

易特定其所指涉之人為原告，並對原告進行公審。從而，被

告上開辯詞，顯不足採。

　⑸至原告前雖未就被告上開誹謗行為提起刑事告訴，然被告所

為確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此經詳述如前，縱原告未提出

告訴致關於被告侵害原告之名譽部分未有刑事責任之訴追程

序，仍無礙被告對原告有故意為刑法處罰之侵害事實，附此

敘明。

　3.綜上，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確對原告

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無訛，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

1款之規定撤銷其贈與。

　4.原告上開撤銷權有無民法第416條第2項所規定之消滅事由：

　⑴原告是否自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撤銷權：

　　按贈與人之撤銷權，自贈與人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

不行使而消滅；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

入，民法第416條第2項、第1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

告於110年7月21日為上開誹謗行為，嗣原告於111年7月21日

向被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等節，業經被告當庭明確表示

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4、103頁），則依上開規定，縱原

告於被告行為當日即知悉有撤銷原因，因始日不算入，應從

知悉之翌日即110年7月22日起算除斥期間，末日則應為111

年7月21日，原告於該日行使撤銷權尚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

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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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云云，尚無所據。

　⑵原告是否對於被告之上開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

　　被告另抗辯原告曾為宥恕之表示，固以對話紀錄擷圖、原告

所寫之文字、另案書狀及撤回抗告狀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5

5頁、卷二第119至121頁）。然細觀上開對話紀錄、原告所

寫之文字內容，無非係原告與被告討論是否將小孩帶回家、

小孩之身體狀況、是否帶小孩一同出遊，以及原告就其曾刺

激、傷害被告之行為表示歉意（見本院卷一第41至53頁、第

465頁、卷二第127至131頁）；上開另案書狀內容亦僅是原

告敘及兩造至000年0月間互動尚屬良好（見本院卷一第467

頁）；至上開撤回抗告狀則僅顯示原告就「被告於110年3月

至5月間之誹謗行為」對被告聲請保護令事件經駁回後，撤

回其抗告（見本院卷一第469頁、卷二第285頁）。上開事證

均難以推認原告就「被告以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

貼文之方式所為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則被告此部分

抗辯，仍無足採。

　5.是以，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即屬

有據。

　㈡關於原告就系爭土地之請求部分：

　1.原告得否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

　⑴按借名登記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

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

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

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為登記名義

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借名登記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

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之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要旨參照）。故主張成立借

名登記契約者，需證明雙方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即出名人就

自己名下之財產實際上為借名者所有之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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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存在，無非係以系爭土地

為原告出具名義購買並支付價金，且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亦

由原告支付水費及管理費，以及被告於他案曾稱「系爭土地

掛在我名下」等語為其論述依據（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1

頁）。然依我國一般民間社會，先生購買房地後直接登記在

配偶名下之情形所在多有，或基於贈與、資產配置、親情關

係或節稅考量等情，原因多端，自難僅以原告出具名義購買

並支付價金，即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之合意；

又兩造既原為夫妻，縱原告支付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之水費

及管理費，亦往往係基於夫妻間就家務分工、家庭費用分配

之結果，自難佐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再所謂不動產

「掛在何人名下」實僅為登記在何人名下之口語表示，與是

否成立借名登記並無必然關係。

　⑶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

並無足夠之事證證明，難以採信，則其先位主張依系爭借名

登記契約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

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要屬無憑。

　2.原告就系爭土地得否撤銷贈與：

　⑴原告備位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贈與契約乙情，為被告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5頁），堪認系爭土地雖以買賣為

原因登記至被告名下，惟於兩造之間，仍屬原告對被告所為

之贈與。

　⑵另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構

成刑法處罰之誹謗，故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

規定撤銷其贈與等節，業如前述，則原告基於同一事由，主

張撤銷系爭土地之贈與，亦屬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

地：

　1.按贈與撤銷後，贈與人得依關於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贈

與物；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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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419條第2項、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贈與之撤銷屬

形成權之行使，一旦撤銷之後，贈與契約歸於消滅，受贈人

所得之贈與即喪失法律上之原因，故贈與人得依不當得利之

規定，請求受贈人返還所贈與之財產。

　2.查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撤銷將系爭800萬元、

系爭保單、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之意思表示，均已說明如前，

則被告所得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之贈與即喪

失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

贈與之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即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得撤銷兩造間贈與契

約，並得據以請求被告返還800萬元，業如前述，此部分係

以給付金錢為標的，是原告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

翌日即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之日止（見本院卷一第444-1

頁），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有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

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回復為原告，並給付80

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原告先

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並無

理由；備位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登記予原告，則有理由，亦應准

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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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家蒨

附表一（原告贈與被告之土地）：

附表二（原告贈與被告之保單）：

附表三（被告公開張貼之臉書貼文內容）：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1 新竹縣新埔鎮北打鐵坑段大北坑小

段36-9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縣○○鎮○○○○段○○○○

段0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3 新竹縣○○鎮○○○○段○○○○

段0000地號土地

23分之1

編號 保單專案名稱 保單號碼 保險費 申請日

1 臺銀人壽長富

人生利率變動

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5萬元 102年10月22

日

2 臺銀人壽長富

人生利率變動

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0萬元 102年10月22

日

3 保誠人壽美利

人生外幣終身

壽險

00000000 累計已繳保費9

0,708美元（繳

費期滿）

106年1月24日

編號 發表言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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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剛回農地，這麼晚遇見小三跟我老公在家，他們真的

沒關係嗎？我問小三為什麼這麼晚在我家？她說反正我

就公開了，他是我老闆他們要講事情，不要走。真敢，

我女兒問我，員工都可以隨時來嗎？當然一定是大吵〜

告我的律師費還是我老公付的〜應該是《工作》賣力 

2 小蕙你搶人丈夫，去你家睡，又利用上班時間去車震，

我懷孕你們還這樣。已經答應你們不去店裡找你們說清

楚了，好好等法院審理，沒想到〜現在小三不簡單，自

己不對還敢告人。你家教育真好，教出默默搶同事的老

公。沒關係我受理了。非常氣憤  

3 今天收到妨礙名譽的傳票，我打給韓先生，他說不是

他，我說是小三嗎？他說你自己打給她。我在想怎麼會

有這樣的人，讓小三跟她一起工作等法院審理，不去店

裡問，結果他們還要告我，你看現在小三真的很敢。平

時也沒帶孩子，生完也是我自己帶5個，你們真的不是人

（附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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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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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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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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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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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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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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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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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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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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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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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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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5號
原      告  韓德勤    住○○市○鎮區○○路0段000巷0弄0號
訴訟代理人  張淵森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煜堯律師
被      告  吳姿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被告應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名義回復登記為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2年5月23日具狀追加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為先位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99頁），經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原為夫妻關係，原告於99至101年間陸續以匯款方式贈與被告共新臺幣（下同）800萬元（下稱系爭800萬元），並於103年間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下稱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另於000年00月間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以下合稱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方式贈與被告。
　㈡詎被告竟㊀於110年7月21日晚間某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住處，使用手機網際網路連結FACEBOOK（下稱臉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在其臉書首頁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為故意誹謗；㊁另以下列方式對原告為故意偽造文書：⒈於107年1月2日在訴外人即原告之父韓厚城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號碼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郵局保單）「被保險人」欄位偽簽原告之姓名。⒉於103年2月21日偽簽原告之姓名而成立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號碼000000000000號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三商44479保單）；復於104年3月1日偽簽原告之姓名將系爭三商44479保單之要保人自原告變更為被告。⒊於104年11月19日偽簽原告之姓名而成立三商美邦保單號碼0000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三商68004保單）。
　㈢被告所為上開行為係刑法明文處罰之故意侵害行為，已構成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撤銷贈與之事由，原告復業向被告為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爰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及系爭保單；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則以民事訴之追加暨準備狀㈠繕本之送達為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先位依系爭借名登記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如認兩造間並未就系爭土地成立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則主張系爭土地亦係原告贈與被告，且該贈與業經撤銷，故備位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㊀被告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㊁被告應將系爭保單要保人名義回復登記為原告。㊂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㈠就原告主張其故意誹謗部分，其雖有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但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原告，故未有侵害原告之行為；又縱其有誹謗之故意，原告於110年7月21日即知悉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內容，卻於111年7月21日始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何況原告亦曾對其表示宥恕。㈡就原告認為其故意偽造文書部分，系爭郵局保單上原告簽名是韓厚城所為，不是其；系爭三商44479保單、系爭三商68004保單上原告之簽名均是其經過原告之授權所簽，且原告亦均知悉此2份保單之存在。故其對原告並無何故意侵害行為，原告自不得撤銷贈與。㈢另關於系爭土地，係原告贈與其，並非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依論述需要為部分刪減及文字修正）：
  ㈠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
  ㈡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應有部分6分之1。
  ㈢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應有部分23分之1。
  ㈣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保單要保人、被保險人原均為原告，嗣要保人變更為被告。
  ㈤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原為原告，嗣於109年12月18日變更為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
　1.經查，原告主張自98年至106年間將系爭800萬元贈與被告，復於000年00月間將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方式贈與被告等情，業據被告確認無誤（見本院卷二第55、115頁），並有被告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13日保誠總字第1120955號函文所附資料足佐（見本院卷一第413至415頁、第421至423頁、卷二第111至113頁），首堪確認。
　2.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是否對原告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
　⑴查原告主張被告曾於前揭時間、地點，使用手機網際網路連結臉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公開在其臉書首頁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等節，業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並有臉書頁面擷圖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已堪認定。
　⑵又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又散布之文字倘依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觀，或依其文詞內容所引發之適度聯想，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如足以使人產生懷疑或足以毀損或貶抑被害人之人格聲譽，或造成毀損之可能或危險者，即屬刑法第310條所處罰之誹謗行為；且所謂散布於眾之意圖，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之意圖而言，行為人如有散布於眾之意圖，則不問已否達於大眾週知之程度，均無解於本罪之成立；而所謂誹謗故意，係指行為人對其指摘或傳述之事足以損害他人名譽有所認識，並且進而決意加以指摘或傳述該事件具體內容之主觀犯罪故意。
　⑶經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描述原告與他人有婚外情且利用上班時間車震、不顧兒女，顯係指摘、傳述原告有悖於婚姻忠誠、家庭維護之情事，依一般社會通念，顯已足影響他人對原告之評價，而原告並非公眾人物，其男女關係、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自無忍受他人指摘、傳述其個人感情、婚姻生活之義務，是於此情形，被告之言論自由應完全退讓於原告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是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⑷被告雖辯稱：其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原告，故未有侵害原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其瀏覽權限均設定為「公開」，且另附有其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如被告僅單純抒發心情，並無針對原告之意，實無必要將貼文均設定為公開，使公眾均得瀏覽，更無必要載明「韓先生」，甚至附上其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使閱覽之公眾均得輕易特定其所指涉之人為原告，並對原告進行公審。從而，被告上開辯詞，顯不足採。
　⑸至原告前雖未就被告上開誹謗行為提起刑事告訴，然被告所為確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此經詳述如前，縱原告未提出告訴致關於被告侵害原告之名譽部分未有刑事責任之訴追程序，仍無礙被告對原告有故意為刑法處罰之侵害事實，附此敘明。
　3.綜上，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確對原告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無訛，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撤銷其贈與。
　4.原告上開撤銷權有無民法第416條第2項所規定之消滅事由：
　⑴原告是否自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撤銷權：
　　按贈與人之撤銷權，自贈與人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而消滅；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入，民法第416條第2項、第1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0年7月21日為上開誹謗行為，嗣原告於111年7月21日向被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等節，業經被告當庭明確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4、103頁），則依上開規定，縱原告於被告行為當日即知悉有撤銷原因，因始日不算入，應從知悉之翌日即110年7月22日起算除斥期間，末日則應為111年7月21日，原告於該日行使撤銷權尚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云云，尚無所據。
　⑵原告是否對於被告之上開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
　　被告另抗辯原告曾為宥恕之表示，固以對話紀錄擷圖、原告所寫之文字、另案書狀及撤回抗告狀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55頁、卷二第119至121頁）。然細觀上開對話紀錄、原告所寫之文字內容，無非係原告與被告討論是否將小孩帶回家、小孩之身體狀況、是否帶小孩一同出遊，以及原告就其曾刺激、傷害被告之行為表示歉意（見本院卷一第41至53頁、第465頁、卷二第127至131頁）；上開另案書狀內容亦僅是原告敘及兩造至000年0月間互動尚屬良好（見本院卷一第467頁）；至上開撤回抗告狀則僅顯示原告就「被告於110年3月至5月間之誹謗行為」對被告聲請保護令事件經駁回後，撤回其抗告（見本院卷一第469頁、卷二第285頁）。上開事證均難以推認原告就「被告以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貼文之方式所為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則被告此部分抗辯，仍無足採。
　5.是以，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即屬有據。
　㈡關於原告就系爭土地之請求部分：
　1.原告得否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
　⑴按借名登記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為登記名義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借名登記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要旨參照）。故主張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者，需證明雙方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即出名人就自己名下之財產實際上為借名者所有之合意。
　⑵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存在，無非係以系爭土地為原告出具名義購買並支付價金，且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亦由原告支付水費及管理費，以及被告於他案曾稱「系爭土地掛在我名下」等語為其論述依據（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1頁）。然依我國一般民間社會，先生購買房地後直接登記在配偶名下之情形所在多有，或基於贈與、資產配置、親情關係或節稅考量等情，原因多端，自難僅以原告出具名義購買並支付價金，即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又兩造既原為夫妻，縱原告支付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之水費及管理費，亦往往係基於夫妻間就家務分工、家庭費用分配之結果，自難佐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再所謂不動產「掛在何人名下」實僅為登記在何人名下之口語表示，與是否成立借名登記並無必然關係。
　⑶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並無足夠之事證證明，難以採信，則其先位主張依系爭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要屬無憑。
　2.原告就系爭土地得否撤銷贈與：
　⑴原告備位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贈與契約乙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5頁），堪認系爭土地雖以買賣為原因登記至被告名下，惟於兩造之間，仍屬原告對被告所為之贈與。
　⑵另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故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撤銷其贈與等節，業如前述，則原告基於同一事由，主張撤銷系爭土地之贈與，亦屬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
　1.按贈與撤銷後，贈與人得依關於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贈與物；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419條第2項、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贈與之撤銷屬形成權之行使，一旦撤銷之後，贈與契約歸於消滅，受贈人所得之贈與即喪失法律上之原因，故贈與人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贈人返還所贈與之財產。
　2.查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撤銷將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之意思表示，均已說明如前，則被告所得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之贈與即喪失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贈與之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即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得撤銷兩造間贈與契約，並得據以請求被告返還800萬元，業如前述，此部分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是原告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之日止（見本院卷一第444-1頁），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回復為原告，並給付80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原告先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並無理由；備位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登記予原告，則有理由，亦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家蒨
附表一（原告贈與被告之土地）：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1

		新竹縣新埔鎮北打鐵坑段大北坑小段36-9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縣○○鎮○○○○段○○○○段0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3

		新竹縣○○鎮○○○○段○○○○段0000地號土地

		23分之1







附表二（原告贈與被告之保單）：
		編號

		保單專案名稱

		保單號碼

		保險費

		申請日



		1

		臺銀人壽長富人生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5萬元

		102年10月22日



		2

		臺銀人壽長富人生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0萬元

		102年10月22日



		3

		保誠人壽美利人生外幣終身壽險

		00000000

		累計已繳保費90,708美元（繳費期滿）

		106年1月24日







附表三（被告公開張貼之臉書貼文內容）：
		編號

		發表言論內容 



		1

		我剛回農地，這麼晚遇見小三跟我老公在家，他們真的沒關係嗎？我問小三為什麼這麼晚在我家？她說反正我就公開了，他是我老闆他們要講事情，不要走。真敢，我女兒問我，員工都可以隨時來嗎？當然一定是大吵～告我的律師費還是我老公付的～應該是《工作》賣力 



		2

		小蕙你搶人丈夫，去你家睡，又利用上班時間去車震，我懷孕你們還這樣。已經答應你們不去店裡找你們說清楚了，好好等法院審理，沒想到～現在小三不簡單，自己不對還敢告人。你家教育真好，教出默默搶同事的老公。沒關係我受理了。非常氣憤  



		3

		今天收到妨礙名譽的傳票，我打給韓先生，他說不是他，我說是小三嗎？他說你自己打給她。我在想怎麼會有這樣的人，讓小三跟她一起工作等法院審理，不去店裡問，結果他們還要告我，你看現在小三真的很敢。平時也沒帶孩子，生完也是我自己帶5個，你們真的不是人（附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5號
原      告  韓德勤    住○○市○鎮區○○路0段000巷0弄0號
訴訟代理人  張淵森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煜堯律師
被      告  吳姿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被告應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名義回復登記為原
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
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
    之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
    之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2年5月23日具狀
    追加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為先位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
    199頁），經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
    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原為夫妻關係，原告於99至101年間陸續以匯款方式贈與
    被告共新臺幣（下同）800萬元（下稱系爭800萬元），並於
    103年間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下稱系
    爭借名登記契約），另於000年00月間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3
    所示之保單（以下合稱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方
    式贈與被告。
　㈡詎被告竟㊀於110年7月21日晚間某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
    00巷0弄00號住處，使用手機網際網路連結FACEBOOK（下稱臉
    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在其臉書首頁
    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為故意誹謗；㊁
    另以下列方式對原告為故意偽造文書：⒈於107年1月2日在訴
    外人即原告之父韓厚城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號碼00
    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郵局保單）「被保險人」欄
    位偽簽原告之姓名。⒉於103年2月21日偽簽原告之姓名而成
    立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號碼000000000000號
    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三商44479保單）；復於104年3月1日偽
    簽原告之姓名將系爭三商44479保單之要保人自原告變更為
    被告。⒊於104年11月19日偽簽原告之姓名而成立三商美邦保
    單號碼0000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三商68004保
    單）。
　㈢被告所為上開行為係刑法明文處罰之故意侵害行為，已構成
    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撤銷贈與之事由，原告復業向被告
    為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爰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
    、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及系爭保單；
    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則以民事訴之追加暨準備狀㈠繕本之送
    達為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先位依系爭借名登
    記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
    條之規定，如認兩造間並未就系爭土地成立系爭借名登記契
    約，則主張系爭土地亦係原告贈與被告，且該贈與業經撤銷
    ，故備位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㊀被告應將系爭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㊁被告應將系爭保單要保人名義回復登
    記為原告。㊂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㈠就原告主張其故意誹謗部分，其雖有張貼如附
    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但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
    原告，故未有侵害原告之行為；又縱其有誹謗之故意，原告
    於110年7月21日即知悉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內容，
    卻於111年7月21日始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
    斥期間；何況原告亦曾對其表示宥恕。㈡就原告認為其故意
    偽造文書部分，系爭郵局保單上原告簽名是韓厚城所為，不
    是其；系爭三商44479保單、系爭三商68004保單上原告之簽
    名均是其經過原告之授權所簽，且原告亦均知悉此2份保單
    之存在。故其對原告並無何故意侵害行為，原告自不得撤銷
    贈與。㈢另關於系爭土地，係原告贈與其，並非有系爭借名
    登記契約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依論述需要為
    部分刪減及文字修正）：
  ㈠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
    為被告所有。
  ㈡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
    因取得應有部分6分之1。
  ㈢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
    因取得應有部分23分之1。
  ㈣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保單要保人、被保險人原均為原告
    ，嗣要保人變更為被告。
  ㈤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原為原告，嗣於109年12月1
    8日變更為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
　1.經查，原告主張自98年至106年間將系爭800萬元贈與被告，
    復於000年00月間將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方式贈
    與被告等情，業據被告確認無誤（見本院卷二第55、115頁
    ），並有被告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
    2年7月13日保誠總字第1120955號函文所附資料足佐（見本
    院卷一第413至415頁、第421至423頁、卷二第111至113頁）
    ，首堪確認。
　2.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是否對原告構成
    刑法處罰之誹謗：
　⑴查原告主張被告曾於前揭時間、地點，使用手機網際網路連結
    臉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公開在其臉書
    首頁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等節，業為被告所不
    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並有臉書頁面擷圖可佐（見
    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已堪認定。
　⑵又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
    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
    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
    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
    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
    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又散布之文
    字倘依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觀，或依其文詞內容所引
    發之適度聯想，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如足以使人產生
    懷疑或足以毀損或貶抑被害人之人格聲譽，或造成毀損之可
    能或危險者，即屬刑法第310條所處罰之誹謗行為；且所謂
    散布於眾之意圖，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
    眾得以知悉其內容之意圖而言，行為人如有散布於眾之意圖
    ，則不問已否達於大眾週知之程度，均無解於本罪之成立；
    而所謂誹謗故意，係指行為人對其指摘或傳述之事足以損害
    他人名譽有所認識，並且進而決意加以指摘或傳述該事件具
    體內容之主觀犯罪故意。
　⑶經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描述原
    告與他人有婚外情且利用上班時間車震、不顧兒女，顯係指
    摘、傳述原告有悖於婚姻忠誠、家庭維護之情事，依一般社
    會通念，顯已足影響他人對原告之評價，而原告並非公眾人
    物，其男女關係、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自無忍受他人指摘
    、傳述其個人感情、婚姻生活之義務，是於此情形，被告之
    言論自由應完全退讓於原告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是被告
    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⑷被告雖辯稱：其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原告，故未有
    侵害原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
    貼文，其瀏覽權限均設定為「公開」，且另附有其與「韓德
    勤」之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如被告僅
    單純抒發心情，並無針對原告之意，實無必要將貼文均設定
    為公開，使公眾均得瀏覽，更無必要載明「韓先生」，甚至
    附上其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使閱覽之公眾均得輕
    易特定其所指涉之人為原告，並對原告進行公審。從而，被
    告上開辯詞，顯不足採。
　⑸至原告前雖未就被告上開誹謗行為提起刑事告訴，然被告所
    為確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此經詳述如前，縱原告未提出
    告訴致關於被告侵害原告之名譽部分未有刑事責任之訴追程
    序，仍無礙被告對原告有故意為刑法處罰之侵害事實，附此
    敘明。
　3.綜上，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確對原告
    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無訛，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
    1款之規定撤銷其贈與。
　4.原告上開撤銷權有無民法第416條第2項所規定之消滅事由：
　⑴原告是否自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撤銷權：
　　按贈與人之撤銷權，自贈與人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
    不行使而消滅；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
    入，民法第416條第2項、第1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
    告於110年7月21日為上開誹謗行為，嗣原告於111年7月21日
    向被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等節，業經被告當庭明確表示
    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4、103頁），則依上開規定，縱原
    告於被告行為當日即知悉有撤銷原因，因始日不算入，應從
    知悉之翌日即110年7月22日起算除斥期間，末日則應為111
    年7月21日，原告於該日行使撤銷權尚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
    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斥
    期間云云，尚無所據。
　⑵原告是否對於被告之上開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
　　被告另抗辯原告曾為宥恕之表示，固以對話紀錄擷圖、原告
    所寫之文字、另案書狀及撤回抗告狀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5
    5頁、卷二第119至121頁）。然細觀上開對話紀錄、原告所
    寫之文字內容，無非係原告與被告討論是否將小孩帶回家、
    小孩之身體狀況、是否帶小孩一同出遊，以及原告就其曾刺
    激、傷害被告之行為表示歉意（見本院卷一第41至53頁、第
    465頁、卷二第127至131頁）；上開另案書狀內容亦僅是原
    告敘及兩造至000年0月間互動尚屬良好（見本院卷一第467
    頁）；至上開撤回抗告狀則僅顯示原告就「被告於110年3月
    至5月間之誹謗行為」對被告聲請保護令事件經駁回後，撤
    回其抗告（見本院卷一第469頁、卷二第285頁）。上開事證
    均難以推認原告就「被告以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
    貼文之方式所為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則被告此部分
    抗辯，仍無足採。
　5.是以，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即屬
    有據。
　㈡關於原告就系爭土地之請求部分：
　1.原告得否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
　⑴按借名登記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
    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
    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
    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為登記名義
    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借名登記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
    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之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要旨參照）。故主張成立借名
    登記契約者，需證明雙方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即出名人就自
    己名下之財產實際上為借名者所有之合意。
　⑵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存在，無非係以系爭土地
    為原告出具名義購買並支付價金，且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亦
    由原告支付水費及管理費，以及被告於他案曾稱「系爭土地
    掛在我名下」等語為其論述依據（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1頁
    ）。然依我國一般民間社會，先生購買房地後直接登記在配
    偶名下之情形所在多有，或基於贈與、資產配置、親情關係
    或節稅考量等情，原因多端，自難僅以原告出具名義購買並
    支付價金，即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又
    兩造既原為夫妻，縱原告支付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之水費及
    管理費，亦往往係基於夫妻間就家務分工、家庭費用分配之
    結果，自難佐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再所謂不動產「
    掛在何人名下」實僅為登記在何人名下之口語表示，與是否
    成立借名登記並無必然關係。
　⑶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
    並無足夠之事證證明，難以採信，則其先位主張依系爭借名
    登記契約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
    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要屬無憑。
　2.原告就系爭土地得否撤銷贈與：
　⑴原告備位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贈與契約乙情，為被告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5頁），堪認系爭土地雖以買賣為
    原因登記至被告名下，惟於兩造之間，仍屬原告對被告所為
    之贈與。
　⑵另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構
    成刑法處罰之誹謗，故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
    規定撤銷其贈與等節，業如前述，則原告基於同一事由，主
    張撤銷系爭土地之贈與，亦屬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
　1.按贈與撤銷後，贈與人得依關於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贈
    與物；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419條第2項、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贈與之撤銷屬
    形成權之行使，一旦撤銷之後，贈與契約歸於消滅，受贈人
    所得之贈與即喪失法律上之原因，故贈與人得依不當得利之
    規定，請求受贈人返還所贈與之財產。
　2.查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撤銷將系爭800萬元、
    系爭保單、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之意思表示，均已說明如前，
    則被告所得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之贈與即喪
    失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
    贈與之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即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得撤銷兩造間贈與契約
    ，並得據以請求被告返還800萬元，業如前述，此部分係以
    給付金錢為標的，是原告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
    日即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之日止（見本院卷一第444-1頁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
    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回復為原告，並給付80
    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原告先
    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並無
    理由；備位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登記予原告，則有理由，亦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家蒨
附表一（原告贈與被告之土地）：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1 新竹縣新埔鎮北打鐵坑段大北坑小段36-9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縣○○鎮○○○○段○○○○段0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3 新竹縣○○鎮○○○○段○○○○段0000地號土地 23分之1 
附表二（原告贈與被告之保單）：
編號 保單專案名稱 保單號碼 保險費 申請日 1 臺銀人壽長富人生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5萬元 102年10月22日 2 臺銀人壽長富人生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0萬元 102年10月22日 3 保誠人壽美利人生外幣終身壽險 00000000 累計已繳保費90,708美元（繳費期滿） 106年1月24日 
附表三（被告公開張貼之臉書貼文內容）：
編號 發表言論內容  1 我剛回農地，這麼晚遇見小三跟我老公在家，他們真的沒關係嗎？我問小三為什麼這麼晚在我家？她說反正我就公開了，他是我老闆他們要講事情，不要走。真敢，我女兒問我，員工都可以隨時來嗎？當然一定是大吵～告我的律師費還是我老公付的～應該是《工作》賣力  2 小蕙你搶人丈夫，去你家睡，又利用上班時間去車震，我懷孕你們還這樣。已經答應你們不去店裡找你們說清楚了，好好等法院審理，沒想到～現在小三不簡單，自己不對還敢告人。你家教育真好，教出默默搶同事的老公。沒關係我受理了。非常氣憤   3 今天收到妨礙名譽的傳票，我打給韓先生，他說不是他，我說是小三嗎？他說你自己打給她。我在想怎麼會有這樣的人，讓小三跟她一起工作等法院審理，不去店裡問，結果他們還要告我，你看現在小三真的很敢。平時也沒帶孩子，生完也是我自己帶5個，你們真的不是人（附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5號
原      告  韓德勤    住○○市○鎮區○○路0段000巷0弄0號
訴訟代理人  張淵森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煜堯律師
被      告  吳姿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被告應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名義回復登記為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2年5月23日具狀追加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為先位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99頁），經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原為夫妻關係，原告於99至101年間陸續以匯款方式贈與被告共新臺幣（下同）800萬元（下稱系爭800萬元），並於103年間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下稱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另於000年00月間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以下合稱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方式贈與被告。
　㈡詎被告竟㊀於110年7月21日晚間某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住處，使用手機網際網路連結FACEBOOK（下稱臉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在其臉書首頁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為故意誹謗；㊁另以下列方式對原告為故意偽造文書：⒈於107年1月2日在訴外人即原告之父韓厚城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號碼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郵局保單）「被保險人」欄位偽簽原告之姓名。⒉於103年2月21日偽簽原告之姓名而成立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號碼000000000000號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三商44479保單）；復於104年3月1日偽簽原告之姓名將系爭三商44479保單之要保人自原告變更為被告。⒊於104年11月19日偽簽原告之姓名而成立三商美邦保單號碼0000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三商68004保單）。
　㈢被告所為上開行為係刑法明文處罰之故意侵害行為，已構成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撤銷贈與之事由，原告復業向被告為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爰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及系爭保單；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則以民事訴之追加暨準備狀㈠繕本之送達為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先位依系爭借名登記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如認兩造間並未就系爭土地成立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則主張系爭土地亦係原告贈與被告，且該贈與業經撤銷，故備位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㊀被告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㊁被告應將系爭保單要保人名義回復登記為原告。㊂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㈠就原告主張其故意誹謗部分，其雖有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但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原告，故未有侵害原告之行為；又縱其有誹謗之故意，原告於110年7月21日即知悉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內容，卻於111年7月21日始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何況原告亦曾對其表示宥恕。㈡就原告認為其故意偽造文書部分，系爭郵局保單上原告簽名是韓厚城所為，不是其；系爭三商44479保單、系爭三商68004保單上原告之簽名均是其經過原告之授權所簽，且原告亦均知悉此2份保單之存在。故其對原告並無何故意侵害行為，原告自不得撤銷贈與。㈢另關於系爭土地，係原告贈與其，並非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依論述需要為部分刪減及文字修正）：
  ㈠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
  ㈡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應有部分6分之1。
  ㈢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應有部分23分之1。
  ㈣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保單要保人、被保險人原均為原告，嗣要保人變更為被告。
  ㈤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原為原告，嗣於109年12月18日變更為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
　1.經查，原告主張自98年至106年間將系爭800萬元贈與被告，復於000年00月間將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方式贈與被告等情，業據被告確認無誤（見本院卷二第55、115頁），並有被告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13日保誠總字第1120955號函文所附資料足佐（見本院卷一第413至415頁、第421至423頁、卷二第111至113頁），首堪確認。
　2.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是否對原告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
　⑴查原告主張被告曾於前揭時間、地點，使用手機網際網路連結臉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公開在其臉書首頁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等節，業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並有臉書頁面擷圖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已堪認定。
　⑵又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又散布之文字倘依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觀，或依其文詞內容所引發之適度聯想，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如足以使人產生懷疑或足以毀損或貶抑被害人之人格聲譽，或造成毀損之可能或危險者，即屬刑法第310條所處罰之誹謗行為；且所謂散布於眾之意圖，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之意圖而言，行為人如有散布於眾之意圖，則不問已否達於大眾週知之程度，均無解於本罪之成立；而所謂誹謗故意，係指行為人對其指摘或傳述之事足以損害他人名譽有所認識，並且進而決意加以指摘或傳述該事件具體內容之主觀犯罪故意。
　⑶經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描述原告與他人有婚外情且利用上班時間車震、不顧兒女，顯係指摘、傳述原告有悖於婚姻忠誠、家庭維護之情事，依一般社會通念，顯已足影響他人對原告之評價，而原告並非公眾人物，其男女關係、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自無忍受他人指摘、傳述其個人感情、婚姻生活之義務，是於此情形，被告之言論自由應完全退讓於原告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是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⑷被告雖辯稱：其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原告，故未有侵害原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其瀏覽權限均設定為「公開」，且另附有其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如被告僅單純抒發心情，並無針對原告之意，實無必要將貼文均設定為公開，使公眾均得瀏覽，更無必要載明「韓先生」，甚至附上其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使閱覽之公眾均得輕易特定其所指涉之人為原告，並對原告進行公審。從而，被告上開辯詞，顯不足採。
　⑸至原告前雖未就被告上開誹謗行為提起刑事告訴，然被告所為確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此經詳述如前，縱原告未提出告訴致關於被告侵害原告之名譽部分未有刑事責任之訴追程序，仍無礙被告對原告有故意為刑法處罰之侵害事實，附此敘明。
　3.綜上，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確對原告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無訛，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撤銷其贈與。
　4.原告上開撤銷權有無民法第416條第2項所規定之消滅事由：
　⑴原告是否自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撤銷權：
　　按贈與人之撤銷權，自贈與人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而消滅；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入，民法第416條第2項、第1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0年7月21日為上開誹謗行為，嗣原告於111年7月21日向被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等節，業經被告當庭明確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4、103頁），則依上開規定，縱原告於被告行為當日即知悉有撤銷原因，因始日不算入，應從知悉之翌日即110年7月22日起算除斥期間，末日則應為111年7月21日，原告於該日行使撤銷權尚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云云，尚無所據。
　⑵原告是否對於被告之上開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
　　被告另抗辯原告曾為宥恕之表示，固以對話紀錄擷圖、原告所寫之文字、另案書狀及撤回抗告狀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55頁、卷二第119至121頁）。然細觀上開對話紀錄、原告所寫之文字內容，無非係原告與被告討論是否將小孩帶回家、小孩之身體狀況、是否帶小孩一同出遊，以及原告就其曾刺激、傷害被告之行為表示歉意（見本院卷一第41至53頁、第465頁、卷二第127至131頁）；上開另案書狀內容亦僅是原告敘及兩造至000年0月間互動尚屬良好（見本院卷一第467頁）；至上開撤回抗告狀則僅顯示原告就「被告於110年3月至5月間之誹謗行為」對被告聲請保護令事件經駁回後，撤回其抗告（見本院卷一第469頁、卷二第285頁）。上開事證均難以推認原告就「被告以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貼文之方式所為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則被告此部分抗辯，仍無足採。
　5.是以，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即屬有據。
　㈡關於原告就系爭土地之請求部分：
　1.原告得否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
　⑴按借名登記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為登記名義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借名登記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要旨參照）。故主張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者，需證明雙方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即出名人就自己名下之財產實際上為借名者所有之合意。
　⑵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存在，無非係以系爭土地為原告出具名義購買並支付價金，且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亦由原告支付水費及管理費，以及被告於他案曾稱「系爭土地掛在我名下」等語為其論述依據（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1頁）。然依我國一般民間社會，先生購買房地後直接登記在配偶名下之情形所在多有，或基於贈與、資產配置、親情關係或節稅考量等情，原因多端，自難僅以原告出具名義購買並支付價金，即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又兩造既原為夫妻，縱原告支付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之水費及管理費，亦往往係基於夫妻間就家務分工、家庭費用分配之結果，自難佐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再所謂不動產「掛在何人名下」實僅為登記在何人名下之口語表示，與是否成立借名登記並無必然關係。
　⑶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並無足夠之事證證明，難以採信，則其先位主張依系爭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要屬無憑。
　2.原告就系爭土地得否撤銷贈與：
　⑴原告備位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贈與契約乙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5頁），堪認系爭土地雖以買賣為原因登記至被告名下，惟於兩造之間，仍屬原告對被告所為之贈與。
　⑵另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故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撤銷其贈與等節，業如前述，則原告基於同一事由，主張撤銷系爭土地之贈與，亦屬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
　1.按贈與撤銷後，贈與人得依關於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贈與物；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419條第2項、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贈與之撤銷屬形成權之行使，一旦撤銷之後，贈與契約歸於消滅，受贈人所得之贈與即喪失法律上之原因，故贈與人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贈人返還所贈與之財產。
　2.查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撤銷將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之意思表示，均已說明如前，則被告所得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之贈與即喪失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贈與之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即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得撤銷兩造間贈與契約，並得據以請求被告返還800萬元，業如前述，此部分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是原告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之日止（見本院卷一第444-1頁），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回復為原告，並給付80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原告先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並無理由；備位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登記予原告，則有理由，亦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家蒨
附表一（原告贈與被告之土地）：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1

		新竹縣新埔鎮北打鐵坑段大北坑小段36-9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縣○○鎮○○○○段○○○○段0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3

		新竹縣○○鎮○○○○段○○○○段0000地號土地

		23分之1







附表二（原告贈與被告之保單）：
		編號

		保單專案名稱

		保單號碼

		保險費

		申請日



		1

		臺銀人壽長富人生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5萬元

		102年10月22日



		2

		臺銀人壽長富人生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0萬元

		102年10月22日



		3

		保誠人壽美利人生外幣終身壽險

		00000000

		累計已繳保費90,708美元（繳費期滿）

		106年1月24日







附表三（被告公開張貼之臉書貼文內容）：
		編號

		發表言論內容 



		1

		我剛回農地，這麼晚遇見小三跟我老公在家，他們真的沒關係嗎？我問小三為什麼這麼晚在我家？她說反正我就公開了，他是我老闆他們要講事情，不要走。真敢，我女兒問我，員工都可以隨時來嗎？當然一定是大吵～告我的律師費還是我老公付的～應該是《工作》賣力 



		2

		小蕙你搶人丈夫，去你家睡，又利用上班時間去車震，我懷孕你們還這樣。已經答應你們不去店裡找你們說清楚了，好好等法院審理，沒想到～現在小三不簡單，自己不對還敢告人。你家教育真好，教出默默搶同事的老公。沒關係我受理了。非常氣憤  



		3

		今天收到妨礙名譽的傳票，我打給韓先生，他說不是他，我說是小三嗎？他說你自己打給她。我在想怎麼會有這樣的人，讓小三跟她一起工作等法院審理，不去店裡問，結果他們還要告我，你看現在小三真的很敢。平時也沒帶孩子，生完也是我自己帶5個，你們真的不是人（附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5號
原      告  韓德勤    住○○市○鎮區○○路0段000巷0弄0號
訴訟代理人  張淵森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煜堯律師
被      告  吳姿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被告應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名義回復登記為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以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2年5月23日具狀追加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為先位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99頁），經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原為夫妻關係，原告於99至101年間陸續以匯款方式贈與被告共新臺幣（下同）800萬元（下稱系爭800萬元），並於103年間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下稱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另於000年00月間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以下合稱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方式贈與被告。
　㈡詎被告竟㊀於110年7月21日晚間某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住處，使用手機網際網路連結FACEBOOK（下稱臉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在其臉書首頁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為故意誹謗；㊁另以下列方式對原告為故意偽造文書：⒈於107年1月2日在訴外人即原告之父韓厚城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號碼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郵局保單）「被保險人」欄位偽簽原告之姓名。⒉於103年2月21日偽簽原告之姓名而成立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號碼000000000000號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三商44479保單）；復於104年3月1日偽簽原告之姓名將系爭三商44479保單之要保人自原告變更為被告。⒊於104年11月19日偽簽原告之姓名而成立三商美邦保單號碼000000000000號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三商68004保單）。
　㈢被告所為上開行為係刑法明文處罰之故意侵害行為，已構成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撤銷贈與之事由，原告復業向被告為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爰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及系爭保單；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則以民事訴之追加暨準備狀㈠繕本之送達為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先位依系爭借名登記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如認兩造間並未就系爭土地成立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則主張系爭土地亦係原告贈與被告，且該贈與業經撤銷，故備位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㊀被告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㊁被告應將系爭保單要保人名義回復登記為原告。㊂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㈠就原告主張其故意誹謗部分，其雖有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但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原告，故未有侵害原告之行為；又縱其有誹謗之故意，原告於110年7月21日即知悉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內容，卻於111年7月21日始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何況原告亦曾對其表示宥恕。㈡就原告認為其故意偽造文書部分，系爭郵局保單上原告簽名是韓厚城所為，不是其；系爭三商44479保單、系爭三商68004保單上原告之簽名均是其經過原告之授權所簽，且原告亦均知悉此2份保單之存在。故其對原告並無何故意侵害行為，原告自不得撤銷贈與。㈢另關於系爭土地，係原告贈與其，並非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依論述需要為部分刪減及文字修正）：
  ㈠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
  ㈡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應有部分6分之1。
  ㈢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土地由被告於103年3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應有部分23分之1。
  ㈣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保單要保人、被保險人原均為原告，嗣要保人變更為被告。
  ㈤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保單要保人原為原告，嗣於109年12月18日變更為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
　1.經查，原告主張自98年至106年間將系爭800萬元贈與被告，復於000年00月間將系爭保單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之方式贈與被告等情，業據被告確認無誤（見本院卷二第55、115頁），並有被告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13日保誠總字第1120955號函文所附資料足佐（見本院卷一第413至415頁、第421至423頁、卷二第111至113頁），首堪確認。
　2.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是否對原告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
　⑴查原告主張被告曾於前揭時間、地點，使用手機網際網路連結臉書個人首頁，以暱稱「Sandy Wu」之帳號，公開在其臉書首頁發表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等節，業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並有臉書頁面擷圖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已堪認定。
　⑵又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又散布之文字倘依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觀，或依其文詞內容所引發之適度聯想，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如足以使人產生懷疑或足以毀損或貶抑被害人之人格聲譽，或造成毀損之可能或危險者，即屬刑法第310條所處罰之誹謗行為；且所謂散布於眾之意圖，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之意圖而言，行為人如有散布於眾之意圖，則不問已否達於大眾週知之程度，均無解於本罪之成立；而所謂誹謗故意，係指行為人對其指摘或傳述之事足以損害他人名譽有所認識，並且進而決意加以指摘或傳述該事件具體內容之主觀犯罪故意。
　⑶經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描述原告與他人有婚外情且利用上班時間車震、不顧兒女，顯係指摘、傳述原告有悖於婚姻忠誠、家庭維護之情事，依一般社會通念，顯已足影響他人對原告之評價，而原告並非公眾人物，其男女關係、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自無忍受他人指摘、傳述其個人感情、婚姻生活之義務，是於此情形，被告之言論自由應完全退讓於原告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是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⑷被告雖辯稱：其僅是單純抒發心情，並非針對原告，故未有侵害原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其瀏覽權限均設定為「公開」，且另附有其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一第35至39頁）；如被告僅單純抒發心情，並無針對原告之意，實無必要將貼文均設定為公開，使公眾均得瀏覽，更無必要載明「韓先生」，甚至附上其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使閱覽之公眾均得輕易特定其所指涉之人為原告，並對原告進行公審。從而，被告上開辯詞，顯不足採。
　⑸至原告前雖未就被告上開誹謗行為提起刑事告訴，然被告所為確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此經詳述如前，縱原告未提出告訴致關於被告侵害原告之名譽部分未有刑事責任之訴追程序，仍無礙被告對原告有故意為刑法處罰之侵害事實，附此敘明。
　3.綜上，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確對原告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無訛，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撤銷其贈與。
　4.原告上開撤銷權有無民法第416條第2項所規定之消滅事由：
　⑴原告是否自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撤銷權：
　　按贈與人之撤銷權，自贈與人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而消滅；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入，民法第416條第2項、第1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0年7月21日為上開誹謗行為，嗣原告於111年7月21日向被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等節，業經被告當庭明確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4、103頁），則依上開規定，縱原告於被告行為當日即知悉有撤銷原因，因始日不算入，應從知悉之翌日即110年7月22日起算除斥期間，末日則應為111年7月21日，原告於該日行使撤銷權尚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云云，尚無所據。
　⑵原告是否對於被告之上開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
　　被告另抗辯原告曾為宥恕之表示，固以對話紀錄擷圖、原告所寫之文字、另案書狀及撤回抗告狀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55頁、卷二第119至121頁）。然細觀上開對話紀錄、原告所寫之文字內容，無非係原告與被告討論是否將小孩帶回家、小孩之身體狀況、是否帶小孩一同出遊，以及原告就其曾刺激、傷害被告之行為表示歉意（見本院卷一第41至53頁、第465頁、卷二第127至131頁）；上開另案書狀內容亦僅是原告敘及兩造至000年0月間互動尚屬良好（見本院卷一第467頁）；至上開撤回抗告狀則僅顯示原告就「被告於110年3月至5月間之誹謗行為」對被告聲請保護令事件經駁回後，撤回其抗告（見本院卷一第469頁、卷二第285頁）。上開事證均難以推認原告就「被告以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貼文之方式所為誹謗行為」已為宥恕之表示，則被告此部分抗辯，仍無足採。
　5.是以，原告主張撤銷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之贈與，即屬有據。
　㈡關於原告就系爭土地之請求部分：
　1.原告得否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
　⑴按借名登記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為登記名義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借名登記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要旨參照）。故主張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者，需證明雙方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即出名人就自己名下之財產實際上為借名者所有之合意。
　⑵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存在，無非係以系爭土地為原告出具名義購買並支付價金，且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亦由原告支付水費及管理費，以及被告於他案曾稱「系爭土地掛在我名下」等語為其論述依據（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1頁）。然依我國一般民間社會，先生購買房地後直接登記在配偶名下之情形所在多有，或基於贈與、資產配置、親情關係或節稅考量等情，原因多端，自難僅以原告出具名義購買並支付價金，即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又兩造既原為夫妻，縱原告支付系爭土地所在之社區之水費及管理費，亦往往係基於夫妻間就家務分工、家庭費用分配之結果，自難佐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再所謂不動產「掛在何人名下」實僅為登記在何人名下之口語表示，與是否成立借名登記並無必然關係。
　⑶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系爭借名登記契約，並無足夠之事證證明，難以採信，則其先位主張依系爭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之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要屬無憑。
　2.原告就系爭土地得否撤銷贈與：
　⑴原告備位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贈與契約乙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5頁），堪認系爭土地雖以買賣為原因登記至被告名下，惟於兩造之間，仍屬原告對被告所為之贈與。
　⑵另查，被告公開張貼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貼文對原告構成刑法處罰之誹謗，故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撤銷其贈與等節，業如前述，則原告基於同一事由，主張撤銷系爭土地之贈與，亦屬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
　1.按贈與撤銷後，贈與人得依關於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贈與物；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419條第2項、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贈與之撤銷屬形成權之行使，一旦撤銷之後，贈與契約歸於消滅，受贈人所得之贈與即喪失法律上之原因，故贈與人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贈人返還所贈與之財產。
　2.查原告得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撤銷將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之意思表示，均已說明如前，則被告所得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之贈與即喪失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贈與之系爭800萬元、系爭保單及系爭土地，即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得撤銷兩造間贈與契約，並得據以請求被告返還800萬元，業如前述，此部分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是原告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之日止（見本院卷一第444-1頁），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回復為原告，並給付80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就系爭土地部分，原告先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並無理由；備位主張依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登記予原告，則有理由，亦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傅思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家蒨
附表一（原告贈與被告之土地）：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1 新竹縣新埔鎮北打鐵坑段大北坑小段36-9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縣○○鎮○○○○段○○○○段0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3 新竹縣○○鎮○○○○段○○○○段0000地號土地 23分之1 
附表二（原告贈與被告之保單）：
編號 保單專案名稱 保單號碼 保險費 申請日 1 臺銀人壽長富人生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5萬元 102年10月22日 2 臺銀人壽長富人生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UJ00000000 新臺幣300萬元 102年10月22日 3 保誠人壽美利人生外幣終身壽險 00000000 累計已繳保費90,708美元（繳費期滿） 106年1月24日 
附表三（被告公開張貼之臉書貼文內容）：
編號 發表言論內容  1 我剛回農地，這麼晚遇見小三跟我老公在家，他們真的沒關係嗎？我問小三為什麼這麼晚在我家？她說反正我就公開了，他是我老闆他們要講事情，不要走。真敢，我女兒問我，員工都可以隨時來嗎？當然一定是大吵～告我的律師費還是我老公付的～應該是《工作》賣力  2 小蕙你搶人丈夫，去你家睡，又利用上班時間去車震，我懷孕你們還這樣。已經答應你們不去店裡找你們說清楚了，好好等法院審理，沒想到～現在小三不簡單，自己不對還敢告人。你家教育真好，教出默默搶同事的老公。沒關係我受理了。非常氣憤   3 今天收到妨礙名譽的傳票，我打給韓先生，他說不是他，我說是小三嗎？他說你自己打給她。我在想怎麼會有這樣的人，讓小三跟她一起工作等法院審理，不去店裡問，結果他們還要告我，你看現在小三真的很敢。平時也沒帶孩子，生完也是我自己帶5個，你們真的不是人（附與「韓德勤」之對話紀錄擷圖）。 



